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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6－041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部分产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山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新
双鹤”)，控股子公司华润双鹤湘中药业(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鹤湘中”)分别收
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黄体酮注射液(Ⅱ)和氢溴酸伏硫西汀片《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英文名/拉丁名：Lin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Tablets(Ⅱ)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每片含利格列汀2.5mg与盐酸二甲双胍850mg

证书编号 2026S02025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736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
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适用于适合接受利格列汀和二甲双胍治疗的2型糖尿病

成年患者，用以改善这些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
华润赛科于2022年5月启动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的仿制药研发工作，于2024年

11月13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于2024年11月29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
2026年6月10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
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累计研发投入为1,478.46万元人
民币(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由勃林格殷格翰制药有限公司(Boehringer Ingelheim)开发，

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控制，于2012年1月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商品名为“J
ENTADUETO®”，于2017年3月在中国获批上市，商品名为“欧双宁®”。根据全球71国
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5年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药品全球销售额为15.86亿美
元，其中“JENTADUETO®”的销售额为5.08亿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利格列汀
二甲双胍片(Ⅱ)生产企业有5家(含华润赛科)，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根据米
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销售总额(终
端价)为3.72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4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勃林格殷格翰88.
29%，广东东阳光药业10.72%，浙江华海药业0.62%，齐鲁制药0.37%。

二、黄体酮注射液(Ⅱ)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黄体酮注射液(Ⅱ)
英文名/拉丁名：Progesterone Injection(Ⅱ)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规格 1.112ml︰25mg

证书编号 2026S01943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666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本
品上市前需通过GMP符合性检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山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山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黄体酮注射液(Ⅱ)用于辅助生殖技术(ART)中黄体酮的补充治疗，适用于不能使

用或不能耐受阴道制剂的女性。
晋新双鹤于2021年12月启动黄体酮注射液(Ⅱ)的仿制药研发工作，于2025年4月14

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于2025年4月21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6年6
月10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
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黄体酮注射液(Ⅱ)累计研发投入为1,104.27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黄体酮注射液(Ⅱ)由IBSA Farmaceutici Italia Srl公司研制开发，于2013年9月在意大

利获批上市，商品名为“Lubion®”，原研药品未在中国上市。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
数据库显示，2025年黄体酮注射液全球销售额为5,663.44万美元，其中“Lubion®”的销
售额为564.31万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黄体酮注
射液(Ⅱ)生产企业有7家(含晋新双鹤)，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根据米内网数
据显示，2025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黄体酮注射液(Ⅱ)销售总额(终端价)为6,321
万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3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长春金赛药业97.41%，丽珠集
团利民制药2.56%，石家庄四药0.03%。

三、氢溴酸伏硫西汀片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氢溴酸伏硫西汀片
英文名/拉丁名：Vortioxetine Hydrobromide Tablets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5mg(按C18H22N2S计)

证书编号 2026S02036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747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
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华润双鹤湘中药业(湖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华润双鹤湘中药业(湖南)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氢溴酸伏硫西汀片用于治疗成人抑郁症。
双鹤湘中于2021年7月启动氢溴酸伏硫西汀片(10mg规格和5mg规格)的仿制药研

发工作，于2025年5月27日获得10mg规格产品《药品注册证书》。为满足不同患者人群
用药需求，双鹤湘中于2024年12月14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氢溴酸伏硫西汀片(5mg规格
)的上市许可申请，于2025年1月7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6年6月10日获得国家药监
局批准上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氢溴酸伏硫西汀片(10mg规格和5mg规格)累计研发投入
为1,380.29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氢溴酸伏硫西汀片由丹麦灵北制药(H.Lundbeck A/S)和日本武田制药(Takeda)联

合研制开发，于2013年9月在美国获批上市，商品名为“Trintellix®”，于2017年11月在中
国获批上市。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5年氢溴酸伏硫西汀片全球销
售额为20.72亿美元，其中“Trintellix®”的销售额为14.95亿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氢溴酸伏
硫西汀片生产企业有26家(含双鹤湘中)，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根据米内网数
据显示，2025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氢溴酸伏硫西汀片销售总额(终端价)为1.32
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灵北制药91.35%，成都康弘药
业6.22%，江苏豪森药业1.07%，山东京卫制药0.41%，河北龙海药业0.31%。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黄体酮注射液(Ⅱ)及氢溴酸伏硫西汀片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为后续
其他产品研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
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

提示及临时停牌公告
近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

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证券简称：中韩半导体ETF
华泰柏瑞，交易代码：513310，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
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6年6月17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若本基
金午间收盘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仍处于较高水平，本基金有权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2026年6月17日下午盘中临时停牌至收盘的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
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

赎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
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
失。

二、本基金为 QDII 基金，通过 QDII 投资额度投资于境外市场将受到额度制约，
外汇额度、市场波动等因素均会影响本基金的折溢价，折溢价水平的变化也会对投资
者的实际投资收益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

三、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纳斯达克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柏瑞纳斯达克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证券简称：纳指ETF华泰柏瑞，交易
代码：513110，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
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
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
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
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

赎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
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
失。

二、本基金为QDII基金，通过QDII投资额度投资于境外市场将受到额度制约，外

汇额度、市场波动等因素均会影响本基金的折溢价，折溢价水平的变化也会对投资者
的实际投资收益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

三、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

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
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了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网下申购。臻宝科技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托管人。本次发行价格为44.56元/股，由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臻宝科技于2026年6月16日发布的《重庆臻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现将本公司旗下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华泰柏瑞中证科技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35 77311.60

华泰柏瑞中证中央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70 92239.20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

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
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了惠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上市的网下申购。惠科股份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托管人的关联方。本次发行价格为10.12元/股，由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惠科股份于2026年6月16日发布的《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涉及
上述关联关系的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华泰柏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218 164126.16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稀土开发区北方股份大厦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950,0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26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占山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苏向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9,559 99.4405 383,000 0.4977 47,500 0.061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69,959 99.6359 246,400 0.3202 33,700 0.0439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68,759 99.3745 249,600 0.3243 231,700 0.301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03,259 99.4193 340,100 0.4419 106,700 0.138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08,459 99.4261 216,600 0.2814 225,000 0.2925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11,159 99.1697 504,700 0.6558 134,200 0.1745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38,459 99.3351 388,400 0.5047 123,200 0.1602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53,459 99.2246 346,500 0.4502 250,100 0.325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9,459 99.4404 216,600 0.2814 214,000 0.278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8,059 99.4385 259,900 0.3377 172,100 0.223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 % 以上普通
股股东

60,391,4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8,600,0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 % 以下普通
股股东

7,678,400 96.4804 246,400 3.0960 33,700 0.4236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56,100 85.5522 105,100 13.7045 5,700 0.743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022,300 97.6458 141,300 1.9647 28,000 0.389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16,128,060 97.4001 383,000 2.3130 47,500 0.2869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16,278,460 98.3084 246,400 1.4880 33,700 0.2036

3
关于《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16,077,260 97.0933 249,600 1.5073 231,700 1.3994

4
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的议案。

16,111,760 97.3016 340,100 2.0539 106,700 0.6445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6,116,960 97.3331 216,600 1.3080 225,000 1.3589

6
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15,919,660 96.1415 504,700 3.0479 134,200 0.8106

7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16,046,960 96.9103 388,400 2.3456 123,200 0.7441

8
关于《选举吴娜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961,960 96.3970 346,500 2.0925 250,100 1.5105

9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6,127,960 97.3995 216,600 1.3080 214,000 1.2925

1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6,126,560 97.3910 259,900 1.5695 172,100 1.03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3-4、议案6-8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议案5、议案9-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全部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飞、章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

的审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长城北证50成份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北证50成份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北证50指数增强发起

基金主代码 02715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配套法规、《长城北证50成份指
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城北证50成份指数增强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城北证50指数增强发起A 长城北证50指数增强发起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7151 027152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6]581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6月8日

至2026年6月1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54

份额级别
长城北证50指数增强

发起A
长城北证50指数增强

发起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49,057,545.94 17,207,390.84 66,264,936.7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4,024.95 949.16 4,974.11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9,057,545.94 17,207,390.84 66,264,936.78

利息结转的份额 4,024.95 949.16 4,974.11

合计 49,061,570.89 17,208,340.00 66,269,910.89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20.38% 0.00% 15.09%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6年6月12日，认购费为0.00元。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
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持有本基金的份
额总量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持有本基金的份额总量为0。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
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
资金

10,000,000.00 15.09% 10,000,000.00 15.09% 不少于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
管理人员

0.00 0.00% 0.00 0.00% -

基金经理等人员 0.00 0.00% 0.00 0.00% -

基金管理人股东 0.00 0.00% 0.00 0.00% -

其他 0.00 0.00% 0.00 0.00% -

合计 10,000,000.00 15.09% 10,000,000.00 15.09% 不少于三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务，并

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业务的具体日期。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
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网点查询认购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拨打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868-666，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fund.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广利定期开放

基金代码 0054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2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6月17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6年6月17日

2 日常转换业务
2.1 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产品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开放时除外。

2.2 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
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2.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
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
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3.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4.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A=[B× C× (1-D)/(1+H)+G]/E
F=B× C× D
J=[B× C× (1-D)/(1+H)]× H
其中，
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货币基金份额的未支付收益（如有，具体参见公司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规

则）；
H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H=0；
J为申购补差费。
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资金的

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
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举例：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鑫元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10,000份,假设转出鑫元
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没有未支付收益），转换为转换为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转换日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份额的净值为1.0100元，申购补差费率为0.6%，则可得到的转换的鑫元广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为：

转出金额=10,000× 1.0000=10000元
补差费=[10,000/（1+0.6%）]× 0.6%= 59.64元
转入金额=10000-59.64=9940.36元
转入份额=9940.36/1.0100=9841.94份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和本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办

理本基金转换业务，享受零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只收取赎回费。基金原转换补差费率为
固定费用的，不享有零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2.3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可与我司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时，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除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
是否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注：同一只基金不同类型份额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2.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3.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
则提交申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4.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具
体办理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若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存在暂停或限制（大
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等情形的，则互相转换的业务将受限制，具体
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
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5.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转换出的基金份额遵循转换出基金赎回业务的相关
原则处理。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
构的相关规定。

6.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
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7.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转
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
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基金转换后可赎
回的时间为T+2日。

3 基金销售机构
3.1 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909 号 12 层
直销电话：021-20892066
直销传真：021-20892080
客服电话：400-606-6188
官方网址：www.xyamc.com
3.2 场外代销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甬

兴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调整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

示。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通转换业务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详细阅读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
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以及各销售机

构客户服务电话。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
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
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ETF联接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749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中证电
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A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27494，C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2749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93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6月12日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93,004

份额类别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E
TF联接发起式A

易方达中证电池主题
ETF联接发起式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9,119,819.31 263,495,132.13 302,614,951.4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12,911.29 105,512.27 118,423.56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9,119,819.31 263,495,132.13 302,614,951.44

利息结转的份额 12,911.29 105,512.27 118,423.56

合计 39,132,730.60 263,600,644.40 302,733,375.00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0,388.88 0.00 10,000,388.88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25.5551% 0.0000% 3.303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6年6月
12日，通过基金管理人
认购不收取认购费。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8.03 1,000.10 2,008.13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26% 0.0004% 0.00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388.88 3.3034% 10,000,388.88 3.3034% 不少于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388.88 3.3034% 10,000,388.88 3.3034% -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基金管理

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前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易方达如意安恒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如意安恒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如意安恒3个月持有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2748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如意安
恒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易方达如意安
恒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注：A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27488，C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27489。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987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12日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640

份额类别
易方达如意安恒3个月持
有混合（FOF）A

易方达如意安恒3个月持
有混合（FOF）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626,036,886.89 1,073,280,424.00 2,699,317,310.8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人民币元）

613,169.85 388,386.37 1,001,556.22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626,036,886.89 1,073,280,424.00 2,699,317,310.89

利息结转的份额 613,169.85 388,386.37 1,001,556.22

合计 1,626,650,056.74 1,073,668,810.37 2,700,318,867.11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单
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单
位：份）

9.95 0.00 9.9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16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本基金对

投资者认/申购的每份基金份额设定3个月（一个月按30天计算，下同）最短持有期限，在
最短持有期限内，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的相应基金份额不办理赎回确认。即对于每份
基金份额，当持有时间小于3个月，无法确认赎回；当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个月，可以确认
赎回。最短持有期的最后一日为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仅
在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后（不含该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相应基金份额的赎回确
认。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前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7日


